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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市场对于红木制古典家具的需求飙升。红木是一些缓慢生长的阔叶树种，包括
黄檀，紫檀等的统称。红木家具主要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中国，反映在贸易平衡上， 我们看到大量的原
木及锯材进口和较低量级的折合原木体积的家具出口1。中国红木原木和锯材的进口量，自2010年起
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至2014年达到历史新高，而同期红木制品的出口则有显著下降（图1）。

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各地的珍贵红木资源正殚尽耗竭，全球红木贸易也备受非法采伐，运输及贸易之
苦。这些非法活动加剧了对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一些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对许多以森林
资源为生计，依赖红木作为薪材及药物的人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的贸易商2、制造商 、 零售商和消费者对于全球红木采伐及贸易影响重大。在确保只有合法和可
持续来源的红木进入中国一事上，中国的地位非常关键 。中国政府通过几个不同的部门已经实施了一
系列的规章制度（专栏1）以确保进口红木及加工红木的质量，但尚未涉及可持续或合法采伐，运输及
进口红木的进程。这些规章可作为确保木材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来源的直接行动的基础。 

本文使用中国海关2000-2014年的进口数据分析了中国红木贸易的近期走势，并对现有文献中各木
材来源国（主要是非洲及亚洲的一些重点国家）在红木采伐及贸易中违反该国法律法规情况进行了梳
理。本文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关方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期以促进合法红木贸易、其中大部
分的建议可以通过现行机制和指南实现，另一些则需通过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协调合作以及增大履行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力度来实现。

1 本报告中所涉及之贸易数据，如无他指，均来自中华人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简称中国海关）。由于中国进口的红木以原木为主，
出口则主要是家具，本报告主要对红木原木进口（HS 44039930）和红木家具出口（HS 94035010，HS94036010）数据进行
了分析，在专栏2中，我们对进口红木锯材（HS 44079910）的情况进行了讨论（这一编码也包含樟木和楠木锯材，但业内专家
认为这两类锯材进口数量相比红木可忽略不计）。中国进口数据统计也被用来评估红木生产国的出口情况，但由于中国是唯一拥有
专门的红木海关商品编码的国家，这些数据并不足以计算这些国家的出口数量。中国海关数据中并未区分红木树种，也未区分进口
商品是否来自于CITES附录上的树种。

2 大量案例分析显示中国贸易商通过当地合作伙伴，影响着红木产地的采伐及运输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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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进口的红木原木和锯材 
与红木家具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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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2014年，中国红木进口量创历史新高。2010年起，中国红木进口量连续走高，2014年，中国

共进口红木原木和锯材196万m3，较2013年增长了70%，相比2000年增加了12.5倍。 2014
年，进口红木总值高达26亿美元，较2013年的14亿美元几乎增长一倍。

• 红木占进口阔叶原木的比重不断增加。2014年，中国进口的1500万m3阔叶原木中，近200万
m3来自红木树种。红木占进口阔叶原木比例自2009年起逐年增长。以总值计算，2014年，红
木占阔叶原木进口总值的三分之一（35.1%）强。由于经香港进口的数据未被列入分析，实际
红木占阔叶原木的比例可能更高。

• 中国进口的高端红木主要依赖于东南亚产地国，但非洲国家的进口量不断增长。中国进口的红
木原木中，以体积计算，50%来自东南亚，以价值计算，70%（15.4亿美元）来自东南亚。
然而由于东南亚各国长期的过度采伐，这些红木树种（特别是交趾黄檀）种群衰退，在市场上
供应量逐年下降，径级也越来越小。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贸易商们将目光投向非洲和拉
丁美洲的红木资源（尽管其出产的红木质量较低，径级较小），以及其他勉强可被称作红木的
树种。高品质红木资源稀缺，带来了红木投机市场的兴盛，甚至有人将囤积原木作为投资，认
为它比银行存款利润更高，比股票市场更安全，甚至是利润更高。

• 2010-2014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红木原木及锯材增加了700%。随着亚洲红木资源减少，
非洲红木进口从10年前的占市场12%到目前占了这个新兴市场近一半的份额。非洲红木属低
端品种，但由于其成本较低，深受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青睐。2014年1至10月，中国市场上的
亚洲红木原木的平均价格为1,804美元/ m3，而非洲红木原木的平均价格仅707美元/ m3（中国
红木委员会2014）。

• 尽管2013年至2014年间红木原材料进口激增，2015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红木进口较去年
同期有显著下降。业内人士认为现有库存已部分满足需求，政府反腐运动和年轻消费者对于浅
色系和低价软木家具的偏好也减少了市场对红木的需求。我们将对2015年下半年的情况进行
分析，以判断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

• 绝大多数的红木家具消费在中国。2000年-2014年间，红木进口（主要是原木）增加了170
倍，但红木产品的出口下降了98% — 到2014年，仅有15,000件红木家具出口。与此同时中国
的红木原木进口与家具出口比从30%下降到0.04%，这也就意味着，超过99%的进口中国的红
木原材料以某种形式留在了中国境内。中国出口红木家具的市场主要在亚洲，如日本和台湾 。

• 尽管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红木贸易中的非法活动 这些活动仍在继续。在东南亚和非洲的一
些缺乏森林治理和执法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法制体系的不完整和过于复杂烦冗，
以及长期存在的贪污腐败都加剧着这些非法活动。在一些国家，原木出口禁令形同虚设。

• 在亚洲，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集团参与攫取红木这一高利润商品的活动，阻碍保护剩余红木资源
的环保行动；在非洲， 红木贸易的收入被用于资助武装冲突。大部分活跃于湄公河流域的有
组织的犯罪网络中都，有中国和越南商人参与，他们进行非法采购柬埔寨 、 老挝 、 缅甸等限
制红木出口国家出产的红木的活动 （EIA 2014a）。此外来自西非的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证
据显示， 95％的红木可以被归类为“冲突木材”，与塞内加尔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利益相关
（Salif Gueye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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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红木运输经由香港进入中国。随着中国大陆加大执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中红木物种管控的力度3，，越来越多的来自高风险国家（即已知非法采伐高发
和森林治理较弱的国家）的高价值红木通过监管较弱的香港港口入关，而后运到中国的经济特
区（SEZ）或珠江三角洲的各港口城市。这种做法同时可以避免经济特区及中国内地各港口征
收的增值税。香港于2014年开始履约CITES，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才能确定经香港进入
中国大陆的红木在数量和价值上的变化，以及相关转运的透明度的改进与否。

• 中国现有的支持合法木材贸易的机制可以为建立更全面的禁止非法木材进口的政策法规（类
似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提供基础。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签署了
多个旨在鼓励合法和可持续木材贸易的协议，如CITES 、  与生产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承诺打
击非法木材产品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 及若干涉及林业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指南。全球范
围内，其他主要消费国正建立更强势的法律体系，鼓励合法贸易的同时开始禁止非法采伐的
木材进口（2008年美国雷斯法案修正案，2013年欧盟木材法案[EUTR]，2012年澳大利亚
非法采伐禁止法[ILPA]）。有证据表明，这些法规在减少非法木材进口上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Prestemon 2015; Pepke et al. 2015），并且在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下，一些政治团体开始
积极回应非法采伐和相关木材贸易（Lawson and MacFaul 2010）。中国应顺应这一趋势，
建立类似的政策法规。  

3 近期中国海关执法行动：

• 2013年黄浦海关开展“利斧”行动，查获20起马达加斯加黄檀，交趾黄檀和紫檀等红木走私案件，逮捕48名涉案人员，涉
案金额高达31.6亿人民币（EIA 2014a)；

• 2013年，广州海关破获一起以安哥拉紫檀之名报关走私 檀香紫檀、交趾黄檀、微凹黄檀等名贵木材的案件，截获红木 1.4万
吨，涉案金额约为10.5亿元人民币（1.63亿美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3人（广州海关2014）；

• 青岛海关分别在2014年2月和5月破获两起以阔叶紫檀和非洲紫檀伪报檀香紫檀的走私案，涉案红木共计1700吨，抓获犯罪
嫌疑人10人，案值高达22亿人民币（3.41亿美元）（中国海关2014a）；

• 厦门海关于2012年7月，2013年5月，2013年9月分别破获三起走私案件，截获红木55.5吨，案值达2852万人民币（440万
美元）（厦门日报2014）；

• 福州海关查获中国海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海上偷运红木走私案件，截获红木350吨，案值总计8000万人民币（450万美
元）（中国海关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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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红木泛指生长在东南亚及非洲热带森林中的一系列硬木树种和一部分生长在拉丁美洲热带森林中的硬
木树种 (包含紫檀，黄檀 和其它几个属)。不同树种间价格差巨大，高端树种在原木，家具及其它产品
市场上最为抢手。 所有红木树种都有木材颜色暗红，含油量高和耐用的特点。在红木产地，很多当地
居民或依赖森林为生的土著社群将其药用4或其它生计用途（如制作工艺品）。

伴随着明清家居美学的回归和中国的高收入以及中产阶级收入的爆发性增长， 红木家具近年来成为一
种文化认同和经济地位的象征。大部分的红木家具在中国制造并在中国消费，这与贸易数据上不断增
长的原木进口和减退的红木制品出口（图1）的趋势一致。

众多的媒体报道和对贸易商和业界代表的调查都指向同一个推断，中国可能是最主要的热带红木进口
国。由于极少数国家的海关有专门的红木原木或红木产品的贸易记录，我们很难获得准确的全球数
据。中国是唯一已知的为名贵木材（主要是红木原木）设立专用海关商品编码的国家。中国本土的红
木资源已基本耗尽，采购商和贸易商们都将目光投向海外资源，包括邻近的湄公河流域各国及更远的
非洲国家，并开始开拓一些低端红木树种和其它可以被认作红木的树种。

红木或者其它可以被认作红木的替代树种资源都在快速衰退中。高价值、大径级的红木愈发珍稀，现
在只在少数古老森林中可见。这些古老森林往往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热带森林系统。
中国红木国家标准（2000）规定的红木共有33个树种，其中7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
（CITES）5。此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红木深受非法采伐和贸易之害。对红木需求的剧增导致不可持
续的采伐模式，在 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情况（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进一步讨论）
。红木产地各国大都存在着森林治理较弱，执法能力较差等问题。 
 

4 以下两篇文章是关于红木药用的一些讨论。它们分别讨论了刺猬紫檀((P.  erinaceus)和包括交趾黄檀在内的几种黄檀  Dalbergia 
spp.的药理用途：Karou et al. 2003. “Antimalarial activity of Sida acuta  Burm. f. (Malvaceae) and Pterocarpus erinaceus Poir. 
(Fabaceae).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89(2-3): 291-94; Delang. 2007. “The Role of Medicinal Plants in the Provision 
of Health Care in Lao PDR.”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Research 1(3): 50-59.

5 这7个树种是： Dalbergia nigra (原产巴西，也称巴西黑黄檀)，附录I； Pterocarpus santalinus (原产印度,也称 檀香紫檀), 附录 II;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原产湄公河流域，也称交趾黄檀), 附录 II; Dalbergia retusa (原产中南美洲，也称微凹黄檀), Appendix II； 
Dalbergia stevensonii  (原产伯利兹，也称伯利兹黄檀)，附录II； Dalbergia granadillo (原产中南美洲，也称中美洲黄檀), Appendix 
II； Dalbergia louvelii (原产马达加斯加，也称卢氏黑黄檀), 附录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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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相关的非法活动有以下几类：违
反产地国家法律（如无证或无许可采
伐，违反环境保护或社会规范、政
策，如采伐和出口禁令）；走私和其
它非法运输活动（如伪报产地）；腐
败和欺诈（即伪造文书、贿赂、逃
税、洗钱）；违反需求方国家法律或
其它国际公约（如CITES）（见专
栏4）。

 

摄影： Eve Ri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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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的红木 加 工业遵循以下国家标准：

• 2000年国家质检总局 (AQSIQ)颁布的用于质量控制的红木国家标准 

• 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生产过程中对产品标签的要求规定

• 国家发改委关于行业用树种名单的公告

• 商务部颁发的两个行业标准。

红木国家标准中列出了33个树种：其中5个原产非洲，7个来自南美洲，21个来自亚洲。它
们分属五个属：紫檀属、黄檀属、崖豆属、铁刀木属和柿树属。通过总结专家的意见和实地
调查发现，中国市场上常见或者经常被提及的红木树种主要有16个种。根据其市场价格，大
致可以分为高端收藏级和中低端普通级两大类别（见下表）。本报告主要提及以下六种：檀
香紫檀（ P. santalinus）, 卢氏黑黄檀（D. louvelii）, 交趾黄檀（D. cochinchinensis）, 大果紫檀
（P. macrocarpus）,奥氏黄檀（ D. oliveri）, 和刺猬紫檀（ P. erinaceus）。

专栏 1
红木术语，分类及价值

价值 树种名（通用名） 主要原产地

高端收藏 Dalbergia odorifera 降香黄檀（海南黄花梨） 中国海南

Dalbertia tonkinensis praion 东京黄檀（越南黄花梨） 越南

Pterocarpus santalinus 檀香紫檀(小叶紫檀) 印度

Dalbergia louvelii 卢氏黑黄檀(大叶紫檀) 马达加斯加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交趾黄檀(老挝大红酸枝) 湄公河流域

Dalbergia retusa 微凹黄檀 中美洲

Pterocarpus  cambodianus 越柬紫檀 湄公河流域

Dalbergia cearensis 巴里黄檀 巴西

普通实用 Dalbergia oliveri 奥氏黄檀 湄公河流域

Pterocarpus macrocarpus 大果紫檀 缅甸

Pterocarpus pedatus 鸟足紫檀 湄公河流域

Dalbergia stevensonii(伯利兹紫檀 中美洲

Milletia laurentii 非洲崖豆木 中美洲

Milletia leucantha 白花崖豆木 湄公河流域

Dalbergia melanoxylon 东非黑黄檀 东非

Pterocarpus erinaceus 刺猬紫檀 非洲
Pterocarpus erinaceus (African rosewood) Africa

来源: Forest Trends 2013a (作者对市场上主要红木种类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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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贸易分析 

截至2014年红木进口的快速增长
作为主要加工和消费国，中国的木材进口以原木为主。2000年中国进口原木1300万m3，到2014年，
这一数字增至近5200万m3， 15年累计4.74亿m3，总值高达752亿美元。中国进口的热带阔叶材约
占全球的三分之二，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原木进口国，其进口量约占20% （2013年）6。2014
年，中国进口的1500万m3 阔叶原木中，大约200万被归类为红木，这一比例自2009年起一直呈明显
的上升趋势。以总值计，2014年红木进口总值占阔叶原木进口总值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35.1%）
，2013年这一比例为29%，相比2000年的3%，这是一个巨大的上升。这一上升也带来了2014年中
国原木进口总值50%的上升，以及总量（体积）23%的上升。高价值树种进口的增加是总值较体积增
加更快的原因。

此外，中国进口的锯材（2014年3700万 m3 ，总值81亿美元）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红木（不足
230,000 m3，总值仅4.1亿美元）。自2000年起，中国进口的锯材中，只有大约0.4%（以体积计）
和2%（以总值计）是红木（图2）。

两个原因导致以原木为主的红木进口在数量和总值上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有能
力购买红木家具，将之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或炫富的方式（因此也驱动了对较低端的红木需求的增
长）。另一方面，高收入的精英阶层对珍贵的高端红木家具和装饰的偏好，驱动了对珍贵红木的需
求。此外，2008年起中国政府为减缓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施行了包括鼓励房地产业发展在内的一揽子的
经济刺激计划，新建房屋增多，对木质家具和装饰的需求也因此增加（红木不做建材使用）。

近年来红木市场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很多新的贸易商，家具制造商，以及大量的投机分子。2005年
至今，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和缅甸产的交趾黄檀原木的价格涨了15倍 (European Forestry 
Institute 2014)，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一些家庭，特别是那些对传统的投资理财方式，如储
蓄，股票或房地产市场持怀疑态度的家庭，另辟蹊径，囤积红木作为投资 (Huang 2014)。以囤积贵
重商品 代替储蓄的做法在中国并不罕见；由于类似的囤积活动，2000至2010年间，玉的价格增长了
10倍 (Chovanec 2010)。

6 由森林趋势委托James Hewitt 综合整理各进口国，中国海关，欧盟统计局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官方统计数据而
得。2014年的完整数据尚未公布，此处的数字为我们根据最可靠的已知数据做出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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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进口红木原木占进口阔叶原木的比例 和总值

12

14

16

体
积

 (
单

位
 百

万
立

方
米

 )

0

2

4

6

8

10

其它硬木 红木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总
值

 (
十

亿
美

元
)

0

1

2

3

4

5

6

7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其它硬木 红木



6

中国的红木消费热潮: 中国红木贸易及其与热带国家非法森林活动关系之分析

分区解读
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湄公河流域各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进口红木原木的主要来源。截止2009年，它
们每年输入中国进口红木原木的70% — 90%。中国的高端红木进口仍然主要依赖东南亚各国。2014
年，来自东南亚的红木原木总值占全部红木原木进口总值（22亿美元）的70%。而以总量（体积）
计，仅有一半的原木进口来自东南亚。东南亚各国也是中国进口红木锯材的主要供应国（占红木锯材
进口总值的91% 和总量的88%）。令人担忧的是，相关的树种都面临着被过度砍伐和种群数量衰退的
问题（在某些国家，甚至濒临灭绝）。

随着需求的不断上升，贸易商们开始寻求替代资源。2010年起，从非洲进口的红木原木明显增
加。2012年起，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红木总量超过了亚洲。中国红木原木进口量近几年的快速增长也
与此紧密相关。2014年，中国进口的红木原木总量的48.6%来自非洲（少量来自拉丁美洲，包括巴
拿马、墨西哥、伯利兹、尼加拉瓜 ,  其余来自亚洲）。低端非洲红木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不是中国的
高收入阶层，而是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将红木家具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现在却可以以更低的价格
获得。另一面，东南亚红木却出现了颓势，这可能受近来打击过度消费（很大程度上与反腐败行动有
关）和“反奢侈”运动的影响，政府官员们可能转向低于审查门槛的更便宜的红木家具和装饰来避免
审查（图3）。

老挝、尼日利亚和缅甸是中国红木原木的三大供应国 ,  中国红木进口总值的近三分之二来自这三个国
家。尽管尼日利亚、加纳、贝宁和莫桑比克等几个非洲国家出口红木原木刚刚起步，目前已经进入中
国红木进口（以总量计）的前十大供应国之列。2012年前中国从尼日利亚进口的红木，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2012年也仅有671 m3 ，到2014年，跃升至221,995 m3 。尼日利亚已成为中国原木进口总量
（以体积计）的第四大供应国，该国出口的原木中，近三分之一是红木原木 (globaltimber.org.uk)。

来自东南亚的红木原木进口仍在继续增长，尽管速度比不上非洲。2013年，缅甸和老挝成为市场新
秀，其出口增长速度令人惊叹。2013年，缅甸出产的红木数量（体积）之大，许多人认为，缅甸将
永久性的超越该地区的其他供应国成为中国红木进口第一大国。2014年从老挝进口的红木量较前一
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且现有数据很有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专栏3
）。2014年从缅甸进口的红木总量较前一年有小幅回落（8％），但仍非常可观，尤其是在2014年4
月缅甸发布了原木出口禁令的背景下。业内人士此前预计，原木进口的下降将通过锯材进口的上升弥
补，但数据反映，锯材进口出现了几乎同比例（9％）的下降。此外，由于越南是老挝和柬埔寨（以
及部分缅甸）红木出口的中转地，从越南出口的红木有可能被标记为产自柬埔寨、老挝、或越南。因
此，从中国的进口数据本身很难破译进口东南亚红木的真正来源（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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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从不同区域进口的红木锯材（上图）和原木总值（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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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从不同国家进口的红木原木总量 和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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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红木原木和锯材的主要供应国（2014年）

原木 锯材

国家 排名 体积
(m3)

排名 总值（
百万美
元）

排名 体积
(m3)

排名 总值（
百万美
元）

是否有出
口禁令*

老挝 1 430,626 1 756.4 1 133,831 1 237.6 原木和锯材

尼日利亚 2 221,995 4 157.6 15 472 19 0.3 原木和锯材

缅甸 3 218,986 2 402.7 13 1,018 10 2.0 原木

加纳 4 151,037 6 108.8 14 937 17 0.7 原木

越南 5 136,449 3 243.7 4 5,641 4 10.6 原木和锯材

贝宁 6 92,065 7 64.2 3 11,923 5 8.7 原木

莫桑比克 7 91,412 8 56.6 9 1,704 14 1.0 原木

几内亚比绍 8 67,647 9 44.6 33 18 33 0.02 原木

科特迪瓦 9 61,845 10 44.6 20 242 21 0.2 原木

柬埔寨 10 57,128 5 123.2 8 2,477 7 4.1 原木

印度尼西亚 18 9,351 16 16.6 2 50,459 2 109.9 原木

巴拿马 16 10,827 11 38.3 5 4,731 3 17.2 原木和锯材

马来西亚 15 12,179 15 22.7 6 4,266 6 5.4 原木

坦桑尼亚 29 282 29 0.4 7 3,068 9 2.2 原木

泰国 25 1,233 23 2.0 10 1,497 8 2.7 原木

*注：“出口禁令”指任何禁止出口（或伐木和出口）来自天然林的原木，锯材或其他木材形式的国家法律，法令或规章制度。其中也
可能有一些豁免条款（如马来半岛原木出口是被禁的，而沙巴和沙捞越则有一定的原木出口配额）。本报告的第二部分将重点讨论运
往中国的红木原木供应链上的非法活动，但从老挝、印尼和巴拿马进口的非常高端的红木锯材的合法性也值得质疑。老挝颁布了原木
和锯材的出口禁令，但其中存在一些漏洞（见下文）。2004年，印尼颁布了临时的锯材出口禁令（ITTO 2004），但对中国进口的影
响很小。2014年，在巴拿马运河的巴尔博亚港抓获一起巴拿马运往香港的红木偷运，查获伪报为废铁的共200 m3，总值400万美元的
微凹黄檀（Panamá América 2014）。红木采伐，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冲突，也被指责需为2012年巴拿马原住民领导人的死亡负责
（Rainforest Foundation US, un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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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比红木原木进口，中国的红木锯材进口表现显得相当逊色，因此也很少被提及，但
实际上总量却不少。2001至2008年间，中国内地锯材进口总量稳定在25,000～30,000 m3

，2009年略有下降，之后又恢复增长态势。红木锯材进口在2014年剧增，在数量和总值上
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超过80％的红木锯材进口（按数量和价值）来自老挝和印度尼西亚 ，它们分别是中国锯材
进口的第16和第11大供应国。老挝是中国进口红木原木的最大供应商，而中国从印度尼西亚
进口的红木锯材（50,500 m3）却远超原木（8700 m3）。贝宁于2010年开始出口红木原木
和锯材，如今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红木供应国。和其他西非国家一样，贝宁出口中国的红木
增长迅速，其锯材出口总量（体积）已增长超过20倍。中国从巴拿马进口的红木原木和锯
材，在2013年以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14年却在总量和总价值上同比激增500％。

专栏 2
红木锯材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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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红木锯材进口

图 5
中国从各国进口的红木锯材总量和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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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原木进口大跌，锯材进口缓慢下降
2015年1至9月的数据显示：红木原木进口显著下降，与上一年（2014）同期相比，总量（体积）和
总值分别下降59％和64％。行业协会的官员认为，由于投资投机囤积红木的高峰在2013年和2014年
已经过去，政府反腐行动和中国年轻消费者更青睐浅色且价格低廉的软木（可以由人工林提供）家具
等原因，市场需求可能已经饱和。国别数据则显示，进口自东南亚国家的红木锐减是总量下降的主要
原因：从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的进口分别下降了96％、95％、77％、77
％、76％和65％。相反，同期中国从非洲国家进口的红木原木数量则有显著增长。最值得注意的是来
自马里的红木数量，增长了200％；冈比亚和喀麦隆红木进口也分别增长了108％和152%。进口总值
数据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总体说来，2015年1至9月，中国进口了价值7.05亿美元的红木原木，而
2013年和2014年全年的红木进口总值则分别达到9亿和20亿美元7。

季度数据显示红木锯材进口出现较为平缓的下降。2015年的进口量虽难以与2014年相比，但截至9月
的进口总值已超过1.6亿美元，基本（99%）与2013年全年进口总额持平（专栏3）。

流通
红木原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口到中国，一般贸易（通过海运及与邻国的陆路跨境运输）和“快件”进
口：2014年通过香港进口了超过10.8万m3的热带阔叶原木，其总价值为152万美元，相比2000年，香
港进口的热带阔叶原木仅62,000m3。尽管整体量并不大，几乎所有这些木材来自森林治理能力薄弱或
对高风险木材管理能力不足的国家：92％来自老挝、越南、泰国和柬埔寨。其中近一半来自老挝。不
同于中国内地，香港没有专门的红木海关商品编码（HS编码），进口红木被列在若干其它代码之下，
因此很难确定香港进口红木的具体数量，同时也很难实现独立监管。尽管如此，有分析估计2010年香
港进口的木材中非法来源的高达30%（(WWF-Hong Kong and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2011）。

经香港转运内地：2008年以前，木材产品的进口享有免征进口增值税（VAT）的优惠政策8。这一优惠
取消后，进口商和消费者成本上升，因此导致了直接跨境进口的减少和全行业向其它贸易航线的转移。
香港成为进口红木的一个颇受欢迎的替代途径，一方面香港不征收进口税，同时通关程序相对简单。
经香港进口的红木进而发往深圳经济特区（SEZ）进入中国大陆，在这一环节上，贸易商们可以通过
许多方式规避税费和深圳的海关检查。这条路线，在高价值阔叶原木和锯材进口商间流传开来，也被称
为“快件进口”（同上）。

有证据（特别是以下引用的调查报告）表明：高风险、高价值的红木通常经香港转运至中国内地，这一
情况自2014年11月香港宣布开始履行CITES，且三个月的宽限期满后（2015年2月结束），是否有变
化仍不可知9。一些分析指出高价值的红木树种，特别是来自老挝和马达加斯加等非法采伐和出口严重
的国家，在香港海关报关，而后被辗转至深圳和珠三角各港口城市（EIA 2014a; EIA 2014c）。因为
香港没有专门的红木海关商品编码，现有的海关数据无法用来确定中国进口的红木中经香港转运的比重
10。然而据多渠道的信息反映，香港边境监管松散，高端红木经香港运至中国相较直接进入中国内地容
易。2015年2月，在CITES履约的三个月宽限期将尽，香港承诺将增大执法力度之时，香港海关破获

7 2015年第四季度数据发布之后，我们将做进一步分析，以判断这一下跌是否将成为趋势或只是短期异常，考虑到中国经济在6月份
开始放缓，这对木材贸易必然会有一些影响。

8 这一政策主要惠及周边的东南亚国家，通过直接跨境贸易进口的木制品免征增值税的50% （原木和锯材的增值税率分别是13%和
17%，按每次进口的货物价值计）。来自东南亚的红木进口在这一政策下受益，这也带来了中国和邻近各国，如缅甸、越南和老
挝间边境贸易的蓬勃发展。

9 香港试图通过执行CITES，终止附录Ⅰ（囊括了受到灭绝威胁的物种，这些物种通常是禁止在国际间交易）和Ⅱ（囊括了没有立
即灭绝危机，但需要管制交易情况以避免影响到其存续的物种）中所列濒危动植物贸易。了解更多CITES知识，可以访问 
https://www.cites.org/eng/disc/how.php.

10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为红木原木设立专用的8位海关商品编码的国家。香港海关类似的商品是 “其他”热带木材。因此，如果想更好
的估计通过香港进入的红木数量，则需利用货运数据，进行近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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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十年来最大的红木走私案，缴获92吨、价值近40万美元的经墨西哥运入，并运往中国内地的非法
伯利兹黄檀(Customs Today 2015)。CITES全面执行之后，经香港转运的高风险木材是否有变化，
仍需持续监测。

直接运入中国内地：从内地城市进口的红木原木中，75％在黄埔（广州附近）或上海报关，其余大部
分在昆明、南京、南宁报关。在过去的两年中，四个新的内陆海关 ——合肥（安徽省）、济南（山东
省）、乌鲁木齐（新疆）、和郑州（河南省） 首次完成了进口红木清关。这一趋势表明，中国中产阶
层开始从大的沿海人口中心城市，向正在不断发展的较小的城市扩张，抑或是来自非洲的进口红木使用
了新的贸易路线。从乌鲁木齐、郑州、济南报关的红木均来自赞比亚或者刚果共和国，因而推断是通
过空运进口的。来自缅甸、老挝和越南的红木则主要通过云南省的三个陆路边境口岸（瑞丽、盈江和
腾冲）进入中国。越南加工的半成品红木家具通过广西进入中国（European Forestry Institute 2014
）11。90%的进口红木锯材则在上海、昆明或黄埔报关（图6）。

表2中列出了2009年和2014年的有正式报关纪录的十大红木原木进口商，它们分别占据了当年36％和
26％的市场份额）。六年前，这些公司中的一半的总部在云南。而今，尽管湄公河流域各国到中国大
陆运输路线不断扩大，边境贸易依然欣欣向荣，但这十大进口商中却无一在云南。

红木一旦进入中国，便很难追踪其进入加工厂、被制成最终的产品（和最终去处）的流向。唯一的例外
是CITES附表中的红木树种，理论上它们的踪迹可以通过其证书追溯。其他的红木，从原木到家具成
品间的供应链则相当复杂， 大进口商往往分销至各种各样的手工制作红木家具的小企业。进口路径和
加工供应链的追踪都需要更多的调查才能实现（表2）。

11 森林趋势估计， 20％-30％的越南国产木材被加工成木制家具和层压板产品，而后进入其国内市场或出口。在中国海关报关的越南
进口家具从2008年的不到1,500m3（折合原木材积），到2014年，暴涨到超过84,000m3（折合原木材积），价值达1.9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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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各海关进口的红木原木总量及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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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9 和 2014年中国十大红木进口商

2009 2014

进口商 省份 总量 
(m3)

进口商 省份 总量 
(m3)

Menglian Foreign Trade Company
孟连对外贸易公司

云南 7,293 Guangdong Highest  
Industrial Co., Ltd. 

www.gz-highest.com/en/index.aspx
广州海澌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83,965

Dongguan Silver Dragon  
Commercial Co., Ltd.

东莞市银龙商业有限公司

广东 3,350 Zhejiang Dongyuan Import &  
Export Co., Ltd.

浙江东园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 64,628

Shanghai Resource Trading  
Development Co., Ltd.

上海瑞索资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3,265 Guangzhou Homeland Shine  
Trading Co., Ltd.

广州市泓琳盛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43,487

Lancan Quanyan Import &  
Export Co., Ltd.

澜沧权燕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3,092 Guangzhou Top Ideal SCM  
www.topideal.com.cn

广州市卓志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40,857

Ruili City Yasen Wood Industry 
Co., Ltd.

瑞丽市亚森木业有限公司

云南 3,011 Ningbo Jiurong Trading Co., Ltd.  
www.jiurongtrading.com
宁波玖融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 40,376

Jinghong Jinchen Commerce and  
Trade Co., Ltd. 

景洪金晨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 2,991 Shenzhen Tesu Financial  
Services Co., Ltd.  
www.sztesu.com

深圳市特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39,329

Wenzhou Timber Group  
www.wzmcjt.com

温州木材集团公司

浙江 2,680 Guangdong Fuqiang Import and 
Export Trading Co., Ltd.

广东富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39,090

Lanchang Pengcheng  
Trading Co., Ltd. 

澜沧鹏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2,654 Shanghai Jingwe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上海晶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39,040

Dongguan Zhongyan Import &  
Export Co., Ltd.

www.zhongyancn.com
东莞市中彦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东 2,642 China Light Resources Import  
and Export Corp.  

www.cnbxfc.net/web/about.
php?id=chemclr

中轻资源进出口公司

北京 31,203

Shanghai Lusia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上海露茜雅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2,637 Shenzhen Heyingshun  
Trading Co., Ltd.

深圳市和盈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 3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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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南跟随中国的脚步，转变为以出口为导向的木材加工中心。贸易分
析表明，现在越南的生产原料只有一小部分来自本国森林，但其木材制品出口收入已达到亚
洲第二（仅次于中国），2014年共计62.3亿美元，预计2015年将超过70亿美元。从原料产
地到制造商/出口商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森林资源的下降，及由此带来的向可持续森林
经营政策的转变，以及后续对增值加工业的投资，这对越南乡村地区人们的生计至关重要。
为了满足新兴产业需求，目前越南进口木材原料的60％至70％（约四百万立方米）被用于
加工业。

一般认为，越南的红木进口是高风险的，它们通常取自邻近的湄公河流域国家，而这些国家
的红木采伐和贸易 的合法性值得质疑。在大多数情况下，进口红木以制成品，通常是家具
的形式再出口到中国，大约只有5%的进口红木留在越南消费。这就使对中国进口数据的分
析变得复杂和困难。而湄公河流域各国的进出口数据经常是缺失、不完整的，或者有争议
的，因此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来确定现存体系中的漏洞所在，或者说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对
于非法木材，相关的腐败问题，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对人们生计的负面影响等问题的认识
和关注。

越南进口的红木锯材，至少有40％宣称其原木来自老挝（实际上很多来自泰国）。2014
年，越南共进口420万m3原木和锯材，价值超过17亿美元，其中锯材占了近60％（按体积
计）。越南的红木原木和锯材的进口规模，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呈现：

• 老挝是越南原木和锯材进口的最大供应国，尽管该国对这两种产品从1999年至2002年
实行了原木和锯材出口禁令，2007年又颁布了原木出口禁令。2014年越南进口的原木
中，22%来自老挝，总量达30.9万 m3 （2012年仅有20万m3 ），总价值约1.5亿美元。
一部分原木来自泰国，但无法确认比例。锯材进口比原木更普遍，总量达到50万 m3 ，
总值约4.1亿美元。 越南进口近 2.5万m3 的黄檀 和近 19.2万 m3 的鸟足紫檀Pterocarpus 
pedatus Pierre。

• 越南所有登记进口自柬埔寨的木材都是锯材。柬埔寨是越南进口锯材的第四大供应
国，2014年出口了15.4万m3（价值2.57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2013年的三倍之多，且其
锯材的单位价格是越南所有进口国中最高的）。其中包括了7.4m3紫檀和近6000m3的交
趾黄檀Dalbergia cochichinensis。

• 2014年1至7月，越南从缅甸进口了价值近4,500万美元的原木 （近 8.5万 m3），也就是
说，缅甸原木出口禁令实行后的四个月内，原木出口仍在继续。缅甸不向越南出口锯材。  

• 越南进口的99%的原木和77%的锯材，在国内加工，进入市场或出口其他国家。越南再
出口的未加工原料中，中国是其原木出口的第四大市场（其中58%为交趾黄檀或紫檀）
和最大的锯材市场（其中大部分是橡胶木）。香港是越南的第五大原木市场和第四大锯
材市场。

(来源：森林趋势，即将发表)

专栏 3
越南木材贸易形式的变化及其对红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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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木制品市场：国内和出口需求
中国的红木家具出口急剧下降，2014年出口量仅为2000年的2％。红木在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和
其他亚洲发达国家，因为其材质所传递的文化内涵，仍然很受欢迎，但出口总量在2000年至2009年
间出现了快速的下降，每年出口不足2万件，2010年起，每年的出口总额平均在460万美元。绝大多
数出口家具（总量的86％和总价值的89％），留在亚洲。西方国家对红木没有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这
样的传统和文化联系，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的红木家具，也主要是由当地的亚洲移民购
买。这一比例近年来一直在下降，2014年仅占中国出口红木家具总价值的12%和总量（体积）的7％
。主要的欧盟进口国包括马耳他、法国、英国、波兰、比利时和奥地利（图7、图8）。

出口下降，国内消费增加
红木消费暴增：基本的供需分析表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红木被用于满足国内需求（图1）。进口仍在
迅速上升，出口已经下降到极低水平。来自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显然超过了在海外市场的需求下降。
最高端的红木家具售价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160万美元），低端产品占据60％至90％的市场份额
（European Forest Institute 2014）。由于价格昂贵，中国的红木家具产业已有超过3万家生产和销
售企业，每年的销售额达1620亿人民币（260亿美元）（中国红木委员会2015年）。

向“环境敏感型”市场的出口：中国红木进口暴增的同时，木材产品的主要出口国颁布施行了一
些新的禁止非法来源木材进口的法律（如2008年修订的美国雷斯法案；2013年实施的欧盟木材法
案；2012年出台的澳大利亚的非法采伐禁止法案）。在全球通过打击非法采伐和相关贸易以减缓气候
变化的影响和对于非法采伐在压低全球木材价格、剥夺森林地带居民等方面的恶劣的社会影响的认识
双重驱动下，这些法案正通过要求生产厂商对在原料采购过程中进行尽职调查，改变着全球木材工业
的现状。

尽管这些国家的执法官员表现出对红木的兴趣，现阶段尚无任何执法行动的信息发布。一些国家正在
试图改善木材追踪技术，以更好地识别非法交易的红木。传统木材解剖方法对黄檀属树种的分辨不太
成功（由于其高硬度和树种间相似的解剖结构，这是一个冗长的过程）。然而新技术正在迅速进步，
一些新的工具（如离子化工具）也在测试中（McClure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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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出口至各国及地区的红木家具总量和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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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国向美国，欧盟及澳大利亚出口红木家具的总量和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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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红木供应链中的非法活动

很多亚洲和非洲的政府官员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认识到，红木全球需求增加、非法采伐和红木资源
愈发的濒临灭绝密切相关。东南亚的红木采伐和贸易的非法活动已见诸报道，在非洲也开始有一些
记录。据估计，每年东盟国家间的非法木材贸易的（主要是高价值，出口受限的红木）市值约170亿
美元（UNODC 2013）。例如，在泰国，2011年的一项调查估计，全国仅剩下不足10万棵的交趾黄
檀（CITES undated）。湄公河流域其他国家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该树种正受到严重的威胁（EIA 
2014a）。在热带雨林中，一些树种如此罕见和珍贵，以至于搜寻和非法砍伐的网络操作类似于野生
动物偷猎。红木搜寻往往通过“中间商”和非法的伐木工组队完成。他们通常雇佣一些贫困的村民勘
探森林，寻找某些高价值品种，而后再联系买家或贸易网络。这些中间商可能会提供高额的远超传统
农业活动（如订单农业）的报酬，吸引农村贫困人口参与他们的违反活动。当地方执法遇到这些非法
活动时，常常爆发暴力冲突，很多护林员（警察）和伐木工因此丧生（EIA 2015）。然而，因为可能
存在有政治后台和影响力，非法采伐和贸易背后的中间商很少成为执法行动的目标。

这些推动原木采伐和运输的中间商和贸易商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种族或国籍），特别是在东南亚
地区。他们通常与政府和执法官员合作或贿赂（EIA 2015） 。由于这些相对而言不受监管的贸易商不
遵守生产国法律法规，中国间接地影响红木生产和贸易的主要环节。 

一些国家的法律禁止采伐某些品种的红木（如老挝，缅甸和马达加斯加），更多的国家颁布了原木出
口禁令（如缅甸、柬埔寨、冈比亚和塞内加尔），法律体系的漏洞或执法不力等原因导致即使存在保
护红木的法律和政策，砍伐仍在继续。即使在偶尔执法成功的情况下， 这些违法分子也很少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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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贸易中非法活动的证据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点：

1.    违反生产国国家法律：红木采伐经常是在违反该国的意图保育剩余红木种群的环境政策法规
（如禁伐令）的情况下或在保护区内发生的。在大多数湄公河流域国家，土地、森林和树木
并非国有，未经土地所有者允许或未向其提供补偿的红木皆伐，也是违反当地法律的。伐木
工人撒网式选伐森林中的高价值树木的做法、以及林业管理部门和执法官员成为其同谋等情
况，使得采伐许可制度或皆伐管控的执行更为困难（参见“腐败和欺诈”）。

2.    走私和其他非法运输活动：一些非法活动可能发生在红木跨境运送过程中，如违反禁运条令
或路径限制。如在缅甸，所有合法的木材必须经过仰光港；在加纳，法律禁止红木出口。贸
易商也通过走私逃避出口税。当地村民、贸易商和运输商组成复杂的网络，实现红木的跨境
或海上非法运输，当地的一些政府机关可能也参与其中。例如，在泰国的调查发现非法砍伐
的泰国红木被走私到邻国老挝和柬埔寨，随后以老挝或柬埔寨红木的名义再“出口”回泰
国。第三国的贸易商（例如，上述关于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例子中的越南或中国商人）和中
间商也为红木的非法运输提供便利并从中获益。

3.    腐败，欺诈和冲突：在亚洲和非洲的红木供应链上，向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员行贿和洗钱时有
发生。包括通过贿赂政府部门和安全部门实现非法采伐，贿赂海关官员来伪造标识（或由于
运送树种或产品来源或运输不合法，或低报总量或总价值以逃税），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与
运输网络相互勾结，为非法红木的跨境运输提供便利，或通过提示当局在某处查获非法木
材，而后通过再次售卖实现利润，并将这些非法木材”合法化“，此过程中，买家得到相当
的利润，参与其中的当局也分走一杯羹。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西非国家(Lawson 2015)，非
法红木收入被用来支持武装冲突。据估计，冷战后，40%的武装冲突与自然资源有所联系
(UNEP 2009)。鉴于红木的高价值，它也被卷入其中并不为怪。

4.    违反CITES和进口（需求）国法律法规：涉及CITES附录I 和II中的物种的国际贸易显而易
见违背了CITES禁令，可以认定为非法。为规避CITES，一些货物有时伪报为非CITES附
录树种，或使用伪造的CITES许可证。在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违反相关禁止非法来源木
材进口和买卖的法律，可能带来罚款、没收货物以及被监禁的处罚。

专栏 4
非法红木贸易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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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对亚洲红木贸易中的非法活动的关注由来已久，包括对环境的破坏和其中的腐败、欺诈、洗钱和谋杀
等（近年来，150余人死于红木相关的执法活动） (EIA 2015)。红木树种日益匮乏，一些整合良好
的、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集团，将这一高利润的行业演变成地区性的安全威胁，挑战国家和区域内试图
保护尚存红木种群的努力（Coyne 2015）。一些国家开始试图通过CITES解决非法红木贸易问题。
越南和泰国要求修复“附注5”中的漏洞（限制CITES对原木、锯材及单板的保护，生产者只需将木
材简单处理成半成品就可以不受CITES限制），并提出将中国市场开始流行的交趾黄檀的替代树种加
入附录的要求。为解决以上问题， 在2014年12月的关于交趾黄檀的区域对话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行
动计划，并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参与方的支持12。

缅甸
缅甸的红木资源，包括大果紫檀(Pterocarpus macrocarpus) 和奥氏黄檀(Dalberia oliveri)都在快速衰退，
据估计，按现有采伐速度，这两个树种最快将在三年内耗尽 (EIA 2014b)。缅甸的环境保护和林业部
(MOECAF)将两个树种列为保护树种，即任何砍伐和贸易都需要特殊许可。官方贸易统计中几乎没有
任何相关出口记录。

中缅跨境木材贸易近来备受关注。有报道称，走私非法采伐的木材产品产生的收入被用于支持缅甸国
内长期的内部冲突，包括2015年克钦邦逮捕155名中国伐木工人及后来被释放的事件报道。2006年中
缅两国禁止了木材跨境贸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6），2014年4月，缅甸实施原木出口禁令。
但是，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14年，92％的进口自缅甸的红木原木在昆明报关，价值5200万美元
的红木原木在原木禁令实施后的一个月后跨过边境，这些都违反了2006年的临时措施。该措施要求所
有木材产品由缅甸木材公司（MTE）安排，经由海路从仰光港出口。由此可见目前绝大部分的贸易是
非法的。在边境口岸，贿赂似乎也是司空见惯的。在缅甸边境，常有红木被查获扣押（2013至2014
年间，查获数量增长超过3倍），这些红木而后通过官方渠道被拍卖（EIA 2014b）。然而合法的木材
贸易，由于取得进出口许可证的难度很大，往往无利可图（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边境地区很多被非国家武装团体（NSAGs），如克钦独立组织控制，而不受缅
甸中央政府管制，这极大地影响了缅甸政府管控非法采伐、木材许可和相关贸易的能力。多元的法律
环境、种族冲突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木材在这些冲突中的角色，对红木贸易及其合法性（或不合法）有
着重大影响。

12 更多： http://www2.dnp.go.th/dnpii/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cid=25:preventing-illegal-logging- 
and-trading-of-rosewood&id=97:rosewood-11&Itemid=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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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柬埔寨王国政府2013年禁止采伐交趾黄檀，其森林法也禁止砍伐和出口珍稀树种原木。由于无法
确定管理流程和遵守法律法规的能力，2002年始，柬埔寨无限期暂停所有的伐木特许权 (Royal 
Government of Cambodia 2002)。尽管有交趾黄檀禁伐令和2002年开始实行的原木出口禁令，高
端红木，特别是有一些木材“大亨”主导的交趾黄檀的贸易，，却一直在增长。这些“大亨”们有渠
道获得政府查获的非法采伐红木，常常最早出现在拍卖场上的，通过拍卖，非法来源的木材被合法化
（EIA 2014a; Global Witness 2015）。另外，越来越多的红木以锯材的形式出口到越南和中国（直
接或通过越南或香港转口），以规避原木出口禁令（Forest Trends, forthcoming; 专栏3）。

由于柬埔寨在2002年暂停伐木特许权，木材采伐主要是通过皆伐经济土地特许经营（ELCs）的农用
工业人工林（Forest Trends 2015; Global Witness 2015）进行。由于没有法律框架支持如何分配
林地用以特许经营，砍伐和收集 “土地转换木材”，在相邻土地上的非法采伐也随之增多（Forest 
Trends 2015）。柬埔寨产阔叶材中，现有90%来自ELCs。通常的模式是， “木材大亨”皆伐大片
森林，他们有时超出限额或边界，或跳过社区协商环节，实际上，这样获得的转换木材是非法的。此
外，供应链上任人唯亲的复杂系统普遍存在，而且常常与政府官员相联系（Global Witness 2015）
。据估计，到2010年，超过80％的ELCS被分配在完好的原生林地上，相当于当时全国近20％的森
林（Forest Trends 2015）。

老挝
2009年起，老挝通过一系列法律条例，禁止了原木和包括锯材在内的其他形式木材的出口13，在2008
年和2011年间，老挝首相明令禁止所有黄檀采伐14。尽管已有明确的法律框架，2014年的一份报告
指出，通过一个复杂的供应链，产自老挝的非法砍伐及贸易的交趾黄檀，从贸易枢纽巴色运往越南北
部，然后进入中国，在深圳和香港报关（规避CITES，而后运入中国内地）（EIA 2014a）。2014年
中国海关记录的进口老挝产原木数量超过其他木材产品（折合原木材积，超过5万m3，价值超过1.2亿
美元，较前一年无论是数量和价值上都几乎翻倍；专栏3中提供了越南海关数据）。有报道称，2013
年，老挝出口的未加工木材主要运往越南和中国，其中的86％（按体积；按价值95%）来自非法采伐
且没有记录的珍贵红木树种（Smirnov 2015）。

老挝及中国的贸易商为规避CITES，将红木混装于其他商品中、伪报商品名的货柜中、及香港的仓
储设备中（2015年2月香港执行CITES前），伺机将商品安全运往中国内地。一些公司转向其他管制
较松的红木树种来应对CITES对交趾黄檀的保护，尤其是由于对交趾黄檀过度消耗，其价格也大幅
上升。这类贸易的存在揭示出法律，特别是环境法的软弱无力，以及价格迅速上涨对伐木者非法操作
的驱动力（Forest Trends 2013b）。老挝的大量法律、法令和规定中都有对禁伐令的豁免条例，例
如，森林法明确允许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可以签署“禁止树种”的出口许可，还拥有“特别”原木配
额，这些常被用来换取在有争议土地上的投资或发展项目（EIA 2012）。

柬埔寨--老挝边境是红木贸易的一个热点地区。该区域内执法薄弱，柬埔寨官方2011年估计，柬埔寨
的暹庞区内，估计有70％到90％的村民都参与了非正式和非法越境伐木，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
（森林趋势2013b）。泰国和越南贸易商本身不参与伐木作业，而是从老挝的村庄中购买，因此更容
易逃避执法。在某些情况下，泰国贸易商通过基础设施和水电项目，如南屯二坝，获得相关的采伐指
标，并经常通过贿赂政府高级官员得到交趾黄檀（EIA 2014a）。政府官员合谋也是一个助长其气焰

13 详见: PM Orders nos. 11/1999, 10/2000, 15/2001, 18/2002, and 25/2004.
14 PM Orders nos. 17/2008 and 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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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在2014年，一个反腐败政府机构指出，非法采伐大多数情况下都有政府官员参与。例如，有
证据表明，新加坡贸易商收买林业部高级官员，以确保其获得查获红木的特权（EIA 2014a）。从当
地农民和非法经销商手中没收的木材，政府和军方以惊人的价格拍卖出售给越南和中国企业。

泰国
泰国于1989年制定了原木出口禁令，率先在CITES体系下，对红木进行保护，并于2012年提出了交
趾黄檀列入附录II的要求。2012年泰国还颁布了交趾黄檀采伐和贸易禁令。然而，非法红木继续从柬
埔寨和老挝边界流入泰国。调查显示，泰国公司通过走私泰国红木到老挝，然后伪报为老挝红木来规
避这一禁令。这些公司往往有各方联系，可以掩盖红木货物的原产地，也有资源帮助其进入中国市
场。在老挝采访的贸易商估计，大约有60％的老挝红木上实际上是在泰国采伐的（EIA 2014a）。

越南
越南贸易商经常充当湄公河红木生产国（如老挝和柬埔寨）与中国之间的中间人，因此，很多在中国
海关申报为越南进口的红木实际产地在其他国家（专栏3）。

2014年10月越南工业和贸易部发布条令，禁止产自柬埔寨和老挝天然林的原木和锯材进口。越南三
大木材行业协会之一正在制定行为守则，鼓励会员拒绝采购源自柬埔寨和老挝木材（Forest Trends, 
forthcoming）.

越南不要求木材本身的合法性的证明， 除了支付税款，越南进口商并没有义务开展木材来源的尽职调
查（Saunders 2014），来自老挝和柬埔寨的红木因此可以顺利进入越南蓬勃发展的手工家具加工部
门，或出口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越南木工村里15产的手工红木（各种黄檀）家具通过英国流向欧洲市
场（To 2015）。 

伪造或替换政府文件以模糊产地或树种、对申报价值作假、非法购买CITES再出口许可证等行为在红
木贸易中屡见不鲜。 2012年，一个装有500 m3红木的集装箱，在岘港装船时被越南海关扣留。这批
商品的标识为柬埔寨红木，但很快被发现其中主要是老挝产交趾黄檀，其总价超过海关的历史记录。
这批红木几乎畅通无阻地穿过老挝和越南。这起案件引起广泛关注，越南总理公开呼吁要求破案（To 
et al. 2014）。2013年，越南当局查获一批自柬埔寨经越南中转发往丹麦的红木（To 2015）。两起
案件的查获都是由于虚假的纳税文件而露出马脚。另有调查指出，除了原木之外，越南出口的大部分
交趾黄檀半成品，通过跨境走私以非法途径进入中国，以规避税负（EIA 2014a）。

印度
檀香紫檀 (Pterocarpus santalinus)，原产印度，在印度受到军队保护，因此对它的采伐是不合法的。
然而，有证据表明， 每年大约有800至2,000吨的高价原木被走私到中国（European Forestry 
Institute 2014）。近年来，尽管需求仍在，但由于檀香紫檀的日益稀缺，这个数字已经下降。主要的
贸易航线是经海运从印度金奈港过马来西亚、新加坡或香港，以及陆路通过缅甸进入云南或通过尼泊
尔进入西藏（European Forestry Institute 2014）。

15 位于越南红河三角洲及其他地区，以木材加工为主业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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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对于西非红木贸易非法活动的研究始于两年前，唯一的例外是对马达加斯加的调查大概在5~10年前已
经开始。和亚洲一样，非洲红木相关非法活动涉及到违反禁止采伐和出口红木的法律（某些情况下，
原木出口禁令），但同时，它与武装冲突相关联，特别是在下面将讨论的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案例。
这导致中国进口的木材被称为“冲突木材”。除了下文中讨论的国家外，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
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利亚、多哥等也颁布了禁伐令和（或）出口禁令，但由于原木走私或将
原木加工为胶合板，锯材或其他更为容易跨境运输的形式，这些法令的实际作用有限。森林趋势对非
洲紫檀（Pterocarpus erinaceus）的研究发现，在西非和中非，中国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边界上存在非
正式的红木采伐活动。

加纳
尽管加纳在2011年和2015年分别发布了红木禁伐令和出口禁令，以及禁止使用链锯将原木转化为锯材
以便于出口的规定，一个集无证采伐、获取许可和出口的有组织的体系开始出现以攫取加纳红木资源
（NCRC and Forest Trends，未发表）。通过这种经营模式，可以获得大片含有红木的森林的采伐
许可。同时节约大量的立木采伐费、运输费和地方税。 

整个供应链上有众多的加纳利益相关方，包括传统的酋长及其使者、电锯伐木工人、卡车司机、林业
官员、执法人员、政客、传统的林区居民和定居者。实地调研发现，在一些社区，红木采伐加剧了这
些参与者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并给倡议打击非法采伐的社区成员带来威胁；在红木主产地，不断升
级的需求削弱了法治和国有与非国有（私人）森林机构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能力（同上）。

2014年7月，加纳政府撤销先前获准出口红木的七家公司的执照，禁止通过加纳（无论是源自邻国或
偷运出加纳以隐瞒其来源的红木）的红木转运，并取消了现有的所有红木采伐许可证（Globaltimber.
org.uk）。虽然对加纳红木的投机还没有达到交趾黄檀的高度，2014年中国海关报告的进口总值比相
应的加纳出口统计数据高3.5倍。

冈比亚和塞内加尔
根据塞内加尔森林法（1998年），原木出口是非法的，特别是对刺猬紫檀Pterocarpus erinaceus的出
口，有若干法令做出了明确的限制。超过99％的冈比亚出口红木，实际上源自邻国塞内加尔卡萨芒斯
地区。该区有小规模的叛乱。在过去的五年里，红木已成为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MFDC）的主要
财政支柱。MFDC是塞内加尔反叛组织，是该区域的实际控制者，也是唯一砍伐红木和向冈比亚提供
出口中国的红木的利益相关方（2010年以前，无论在冈比亚还是塞内加尔都不存在红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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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冈比亚颁布了原木出口禁令，但出口（包括出口中国）仍在继续；该禁令2014年6月解
除。有研究称，95％的冈比亚出口到中国的红木，其实来自塞内加尔，通过MFDC运出，因此可以归
为冲突木材。从2010年到2014年这些木材为MFDC带来约1950万美元的收入。这一贸易的关键是卡
萨芒斯和冈比亚之间的开放边境（即塞内加尔中央政府对原木缺乏控制权，红木经冈比亚运出），以
及来自冈比亚总统和其他高层，如高级军官和MFDC本身的支持。显然，现有的法律框架，包括原木
出口禁令，无法阻止红木的出口。

2015年2月，塞内加尔总统承诺将解决非法贸易问题，下令军队与林农合作打击非法木材运输并呼吁
林务局修订1998年森林法，严加惩处国际木材偷运16，红木问题顿时引起高度重视。在本报告撰写
之时，塞内加尔的新森林法正在等待部长会议的通过。塞纳加尔已经申请将所有刺猬紫檀种群列入
CITES附录III，将其列入为附录II的提议也已经得到西非国家的一致支持，并将在2016年濒危物种公
约缔约方大会（COP 17）上提交申请（Salif Gueye 2015）。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于2006年颁布了红木（几种黄檀，包括卢氏黑黄檀Dalbergia louvelii)）和乌木的禁伐
令，但非法贸易仍在继续，国家公园以外的红木资源所剩无几。采伐因此转向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
自2009年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局不稳和经济制裁，马达加斯加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资源投入出现
不足。马达加斯加林业局、国家公园、以及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国家公园东北部有大量
的砍伐发生， 表明林业局未能控制非法采伐和贸易，而马达加斯加的一些木材大亨们则每天在国际市
场上赚取46万美元的收入。另据估计，马达加斯加红木的价值只有1%留在马达加斯加，在15～20个
积极参与贸易的中国买家的努力下，98％的红木出口中国（EIA and Global Witness 2010）。

国际社会对这一调查的关注，促使马达加斯加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阻止非法采伐和贸易，其中
包括2010年的一项限制红木和乌木采伐、加工和出口的措施。 2009年，美国司法部对吉布森吉他公
司提起诉讼，这是雷斯法案实行后的第一个刑事调查，其指控为非法进口马达加斯加乌木。吉布森公
司被罚款60万美元，这是雷斯法案诉讼的一个重要的先例，也为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阔叶材进口商们提
出警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以控制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非法红木进口，其中包括2013年备受瞩目
的“利斧”行动（见脚注3）。

16 截至2015年4月，森林法修正案对国际木材偷运提出的处罚为五年以上监禁和3000至5000万中非法郎的罚款。 
对屡教不改者，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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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马达加斯加将其红木树种列入CITES附录II。2014年马达加斯加新当选的总统宣布将开
展打击非法红木采伐和贸易行动，并要求取得所有出口过境国和目的国的支持（CITES 2014）。然
而，每周都有缺乏监管的非法采伐红木和乌木通过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肯尼亚和香港（Caramel 
2015）运到中国，由于香港的监管漏洞（2015年2月前），加之复杂的远洋走私和贸易路径，使得
追溯原产地变得十分困难，中国海关没有这些木材的进口记录。类似的贸易机制，以及执法机构和
在马达加斯加的关键区域的国家公园管理处执法能力的缺乏，使得红木的非法采伐和出口仍在继续
（Caramel 2015; EIA 2014c）。

截至本报告交付印刷时，一位新加坡法官驳回了对Kong Hoo进口公司的一项指控。该案件涉及价值
约5000万美元的近3万根马达加斯加红木原木。由于该批货物的出口许可证的合法性不明（尽管至今
尚无一张马达加斯加红木的CITES出口许可证），新加坡的总检察官正考虑如何采取进一步行动。涉
嫌货物原计划开往香港（Vijaya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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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有应对非法红木贸易的机制

过去十年间，应国内外的改革要求，中国形成了一系列针对木材进口市场的对内和对外机制，其中包
括执行濒危物种公约，修改及应用红木国家标准，与生产国和消费国签订承诺打击非法木材产品贸
易的双边协定，颁布林业企业海外经营和相关投资指南，以及起草木材合法性认定体系（TLVS）方
案。目前，中国政府仍以建立自愿机制（除CITES执法外）为主，尚未考虑建立类似美国雷斯法案和
欧盟木材法案（EUTR）的强制立法措施，通过尽职调查打击非法来源木材产品贸易。

• 濒危物种公约CITES的执行：中国政府对CITES附录中的红木物种已采取措施加强管控。
相关树种进口要求提供合同、发票、原产地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才能办理通关手续。2012
年，16个省建立了全国CITES履约执法网络（European Forestry Institute 2014）。中国
CITES管理机构还积极鼓励工作人员和海关官员参加技术培训和物种鉴定为主的工作坊。有
一些证据表明，CITES履约抑制了非法红木贸易。然而批评者却认为，该行业滥用所谓的“
注解5漏洞”，即CITES只限制原木、锯材和单板贸易，而其他形式红木产品则不受其管制。
不法商人利用这个漏洞，通过对红木原木的简单加工，使它们成为能够规避CITES管控的“
半成品”。尽管如此，CITES仍是一个重要的执法手段。

• 《红木国家标准》（2000）和其他国家标准：该标准确定了名贵木材种类的定义，但并未涉
及红木进口和相关贸易中的非法行为17。红木国家标准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发，主要目的在于增
强市场信誉，并为原材料选择和消费提供行业指南。红木国家标准共确定了33个红木物种，
其中7个也在CITES附录中。红木国家标准目前正在修订，以巩固在正式标准中列出的红木品
种的数量。业内专家和研究人员就是否应该简化、扩展、或摒弃标准，以新的更具有约束力的
条例取而代之尚未达成共识。但大家一致认为，新标准对合法红木产品的市场影响有限，更勿
论对非法产品的需求。 

其他国内标准，包括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和商务部2012年
发布的《红木商用名称》和《红木制品等级》（涵盖红木商用名称和产品质量，但不涉及合法
性问题）。

17 相反，由于国标定义了珍贵树种，给这些物种带来额外关注和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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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森林企业自愿指南 (2007, 2009, 和即将发布的):  国家林业局和商务部已颁布了一系列
指南，目的是鼓励海外经营的中国公司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并强调遵守当地法律。然而所有指
南都是自愿的，没有规定任何报告或承诺（监控或奖励）机制，目前尚不能确定它们是否对减
轻企业经营违法的风险有积极作用。国家林业局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加蓬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试
点这些指南，但尚未做出任何正式承诺。这些指南，特别是即将发布的中国企业境外林产品可
持续贸易与投资指南如能得到合理的实施，将有助于减少非法的红木贸易。

• 鼓励合法贸易的双边协议和合作备忘录：中国与欧盟于2009年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与美国
于2007年签订了打击非法采伐和相关贸易合作备忘录。 此外，中国还与几个生产和消费国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印度尼西亚（2002）, 澳大利亚（2010），日本 （2011））以加强应对非
法木材贸易的行动。这些协议除了提高政府部门的意识以外，其他作用尚未得知。

• 木材合法性认定体系 (TLVS)：中国从2009年开始设计打击非法木材进口的机制，2011年发
布了一个草案。在目前的草案中，该体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主导，与出口国签订双边协
议（政府主导的木材认定计划，或CGTVS），另一是行业主导的体系，行业协会向会员提供
在未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开展木材产品贸易的指南。行业协会对制定负责任的采购政策和确保
整个供应链的合法性认定负有举证责任（协会主导的木材认定计划，或CATVS）。然而，两
个方案都以自愿形式提出。草案发布以来，CGTVS尚未签订任何双边协议。 

此外，其他机制包括为中国企业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提供激励机制的政策（如绿色信贷政策[2007]
和由此产生的绿色信贷指南[2012]）、国内公共采购政策、以及私营部门主导的自愿性的产销监管链
的认证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在正式法规和法律框架之外，因此，政府并不强制执行（比如指
南）。然而，以上所有机制都适用于红木贸易，鼓励符合生产国法律的合法来源红木进口。

虽然很难得到非法木材进口的确切比例数据，英国查塔姆研究所（Hoare 2015）估计，2000年和
2013年间，全球一半的非法贸易木制品被运往中国。这份报告认为，由于中国缺乏强制性措施，这些
贸易从中得益。而雷斯法案、EUTR和ILPA的影响也被削弱，因为高风险的木制品可以从这些市场分
流至中国和其他没有强制措施的进口国（“泄漏”）。由于红木绝大多数在中国消费，EUTR和雷斯
法案对非法贸易的威慑作用，难以得到发挥。

一些政府机构间接的参与或通过上述机制推动合法红木贸易，包括：国家林业局 - 负责红木标准和海
外投资准则的推广，以及为商务部制定影响森林产品和贸易的规定提供支持；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管
理办公室；中国林科院（CAF，国家林业局的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参与标准和最佳实践的制定和
推动）；商务部 - 负责贸易问题；外交部和海外领事馆；中国海关总署（也负责打击走私）和国家质
检总局（原木进口需提交正式产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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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结论

中国政府，在红木贸易上的地位独特，在确保只有合法来源红木进入中国的问题上，需承担起引领作
用。此外，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要求供应链上的所有中国参与者遵守生产国和运输国法律法规来影响生
产国和贸易路径上的伐木公司、贸易商，甚至是走私分子。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系列机制，鼓励可
持续和合法木材进口。我们建议，更好地利用这些工具，并强制规定所有进口商和林产品交易者确实
从非法来源转向合法的红木（以及其他产品）市场。

这些行动应该与红木生产国的严格执法相辅相成。在现有法律框架的薄弱环节上，中国可以通过建立
定期评估、违规的披露机制、以及社会和环境影响监测披露机制来提高自身的法治水平。其他主要贸
易国家，如越南和泰国，也需要采取同样措施。

我们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 颁布鼓励合法的，可持续的木材进口（其中包括红木）的法律。

• 确保所有的红木供应链上的中国参与者遵守，或确保其供应商遵守供应国对木材采伐、运输、
销售和出口的法律、政策和管理规定。

• 停止从颁布了原木和锯材出口限制或禁令的国家进口这些产品。

• 优先并及时起草下一系列林业部门的海外投资指南，并包括一些强制执行措施。将指南扩展应
用于贸易商、进口商和第三方供应商是一大进步，但增加强制性的尽职调查要求（如矿业部门
2014年发布的类似指南）18和明确的非法木材贸易的禁令将进一步提升指南的作用。

• 利用与生产国现有的谅解备忘录和双边协议，以打击非法红木贸易。这些协议中包含一些对双
边贸易的规定，可以扩展到只鼓励合法采伐和贸易的红木。

• 颁布金融监管条例，限制红木投机。从遏制其他奢侈品投机（如玉）的经验中寻求合适的监管
方式。

18 由五矿化工商会颁布的《中国对外矿业投资行业社会责任指引》，包含了负责任矿产供应链的补充尽职调查准则。这些指南的目的
是满足OECD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的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OECD指南，也被广泛认可为负责任的矿产
供应链的国际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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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与香港的合作。建立一个部门间工作小组，整合中国内地和香港双边的行业协会、CITES
管理办公室和海关官员，发现并处罚红木走私和洗钱问题。这将更好地发挥中国和香港履行
CITES和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处理走私的政治意愿。

• 完善红木国家标准（2000）或相关标准，至少包含合法采伐和合法贸易指南，将内容扩展至
物种鉴定和质量控制以外。

• 建立中国境内红木产品供应链追溯体系：从进口至最终销售（在中国境内或出口国外）。

此外，行业协会和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应该支持CITES执法，并利用宣传渠道，支持香港当局遏制红
木走私和洗钱。同时支持国际市场上认可的更强大的第三方认证，或在合法性认定之外，更准确地确
定树种和产地的认证体系。可喜的是，执法机构和零售商需要的验证红木来源和物种的技术正经历飞
快的进步（McClure et al. 2015），我们期盼这样的系统很快能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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